停车场委托管理服务内容及考核细则
一、委托管理范围
甲方将位于泸州市蜀泸大道28号的地下停车场，以及停车场上方属于办公楼红线范围内的地面道路、景观、照明、绿化、围墙、地面停车位及全部附属设施设备，整体委托乙方统一管理。具体包含以下两项：
1. 地下停车场全域场地及全部配套附属设施设备；
2. 办公楼红线范围内，停车场上方的地面道路、景观、照明、绿化、围墙、地面停车位及对应全部附属设施设备。
二、整体管理权责
1. 乙方接受甲方委托乙方接受甲方委托，代为履行《停车位租赁合同》项下甲方全部现场管理权利与义务（经营性事项除外）。其中合同签订、租金收缴、费用退付等经营性工作由甲方自行独立承担；除此以外，《停车位租赁合同》约定应由甲方承担的全部现场管理、秩序管控等相关权利与义务，均由乙方全权负责履行。
2. 乙方须建立健全停车场管理制度、岗位岗位职责，将岗位责任人姓名、证件照片、联系方式公示于停车场出入口显眼位置，保障停车场常态化规范、平稳、安全运行。
3. 乙方工作人员需文明执勤、规范服务，自主处置场内车辆秩序问题与停车纠纷。一般性纠纷由乙方现场协调解决，无法妥善处置、存在治安风险的重大纠纷，须及时报警处理，杜绝产生客户投诉。
4. 乙方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并报甲方备案，执行24小时在岗轮值、全域常态化巡查制度，引导车辆规范停放至承租车位，如实完整记录日常巡查、车辆管理等台账资料，留存归档备查。
三、设施设备运维管理
1. 乙方负责保障地下停车场通道通畅，确保出入口道闸系统、供电系统、通风系统、排水系统（含潜水泵、控制箱）、监控系统、照明系统、消防系统等全套附属设施设备正常启停、稳定运行。
2. 严格落实消防安全管理规定，安排持有有效《消防设施操作员》证书的专职人员，负责地下车库消防主机及所有消防设施设备的日常巡查、值守、检查工作，全面落实消防安全管控责任。
3. 乙方在日常巡查中，若发现监控、照明、道闸、排水、通风、消防等设施设备出现故障、破损、缺陷等问题，须第一时间通过书面或电话正式告知方式报备甲方管理人员。因乙方巡查失职、漏检，或发现隐患未及时上报，导致设施损毁、安全事故及各类财产损失的，所有经济损失及相关责任由乙方全额承担。
四、现场秩序与安全管理
1. 乙方应严格落实停车场出入口人车分流管理要求，规范场内进出秩序，保障管理区域内人员、车辆通行安全。严禁自行车、电瓶车及各类杂物进入地下停车场。
2. 乙方应建立完善承租车位车主信息档案，留存于停车场管理岗位，用于应急救援、险情疏散等应急场景；停车场内发生车辆擦刮、碰撞等交通事故时，乙方须第一时间固定现场、调取监控、协助调解，无法调解的及时报警处置，保障场内通行秩序通畅。
3. 如遇降雨天气，乙方应加密场地巡查频次，及时完成场地积水清理工作；预判场地存在积水、淹水风险时，第一时间通知车主挪车避险，并同步上报甲方管理人员，防范车辆泡水损毁风险。
4. 乙方须在停车场醒目位置张贴安全警示公告，提示车主勿在车内留存现金、贵重物品；严禁闲杂人员进场滞留；严禁易燃易爆、剧毒危险品车辆、超高超限车辆、漏水漏油故障车辆进入停车场停放。
五、专项车位及场地管理
1. 乙方负责办公楼临小区侧红线范围内地面停车位管理，引导所有车辆在车位划线区域内规范停放。对违规停车行为及时劝阻、督促整改；对拒不配合整改的车主，须第一时间上报甲方。因乙方管控不到位、未及时上报，造成车辆乱停乱放的，按50-100元/辆扣除当月管理费。
2. 乙方专项负责交通车专属停车位管理，严禁社会车辆占用专属车位，每出现一次违规占用情况，扣除乙方当月管理费50-100元。
3. 办公楼临小区侧红线范围内道路、绿化区域全域禁止停车，出现车辆违规停放的，按50-100元/车·次扣除乙方当月管理费。
六、环境卫生与绿化养护
1. 负责地下停车场、地面停车位及管辖范围内所有道路、场地、景观的日常保洁工作，确保场地无垃圾、无杂物、无积水，整体整洁规范。保洁工作不达标、场地脏乱的，按50-100元/次扣除当月管理费。
2. 负责办公楼红线范围内地面绿植养护工作，常态化开展浇水、除草、杀虫、施肥、修枝等养护作业，保证绿植长势良好、景观整洁美观。未按标准开展养护作业的，按50-100元/次扣除当月管理费。
七、费用与资产管理规范
1. 乙方严禁私自对外出租车位、私下收取停车费用，严禁放行非承租车辆违规入场停放。一经核查属实，甲方将没收乙方全部违规所得，并单次扣除乙方当月管理费100-200元；若重复发生同类违规行为，将加倍处罚。
2. 若场内承租户或第三方人为损坏道闸、车位、场地及各类附属设施设备，乙方须第一时间固定证据、追责索赔，必要时报警处置。因乙方巡查、管控失职，未能及时发现损坏、追责索赔，造成甲方财产损失的，全部损失由乙方承担。
八、安全责任界定
乙方工作人员在履职、作业、场地管理全过程中，发生的摔伤、触电、高空坠物砸伤及其他各类人身伤害、安全事故，对应的全部安全责任、经济赔偿责任、法律责任均由乙方独立承担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。
九、综合考核条款
乙方需全面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场地管理、设施运维、安全防控、秩序维护、保洁绿化等全部服务义务。若因乙方履职疏漏、管理失职、违规操作、隐患处置不及时等原因，导致甲方产生财产损失、安全事故、客户投诉、第三方索赔、行政部门处罚等问题，所有经济损失与法律责任由乙方全额承担。甲方有权依据本细则扣除相应管理费用，情节严重的，甲方有权追究乙方违约责任。
十、合同终止附属约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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